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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國武術總會參加 2018 年第 18 屆亞洲運動會 

代表隊教練及選手遴選辦法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107年5月 30日心競選字第1070002953號書函備查 

一、 依據：國家運動訓練中心（以下簡稱國訓中心）106 年 12 月 6日 

心競賽字第 1060006054 號函辦理。 

二、 目的：為精選優秀選手，確立選訓效果，提昇競賽能力，實施選拔

「2018 年第 18 屆亞洲運動會」武術代表隊選手，爭取最佳

成績，為國爭光。 

三、 組織：由本會組成 2018 年第 18 屆亞洲運動會選訓委員會(以下簡稱

選訓委員會)，督導有關教練、選手選拔及參賽相關事宜。 

四、 教練團遴選： 

（一） 員額：依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組團相關規定辦理。 

（二） 條件：須具備國家級教練資格。 

（三） 遴選方式：由本會選訓委員自 2018 年第 18 屆亞運會第 3階段

培訓隊教練中遴選產生，並經選訓委員會同意後，報國訓中心

審議。 

五、 選手遴選： 

（一） 條件： 

1. 套路：須為 2018 年第 18 屆亞洲運動會第 3階段培訓隊之

培（儲）訓選手，且須年滿 18 足歲以上者（2000 年 1月 1

日以前出生者），始可報名參賽。 

2. 散手：選手須年滿 18 足歲以上至滿 40 歲以下者（2000 年

1月 1日至 1978 年 12 月 31 間出生者）。 

（二） 遴選方式： 

1. 由本會選訓委員會依據選拔賽決選結果，並參考近 2年國

際賽事成績暨選拔參賽人數，決議最終參賽項目及名單，

提國訓中心審議，並辦理報名相關事宜。 

2. 未符合散手參賽標準之量級，擬先進行選拔，屆時依據具

國際賽奪牌實力排序擇優爭取參賽。 

（三） 選拔賽（套路、散手）： 

1.比賽日期：2018 年 5月 26-27 日 2天 

     2.比賽地點：國訓中心技擊館 7樓武術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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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比賽項目：套路 8項、散手 5項 

     (1)套路 

           A.男子組： 

             (A)長拳 1項。 

             (B)太極拳、劍 2項全能。 

             (C)刀術、棍術 2項全能。 

             (D)南拳、南棍 2項全能。 

          B.女子組： 

             (A)長拳 1項。 

             (B)太極拳、劍 2項全能。 

             (C)劍術、槍術 2項全能。 

             (D)南拳、南刀 2項全能。 

        (2)散手： 

            A.男子組： 

             (A)56 公斤。（52.1kg-56kg） 

             (B)60 公斤。（56.1kg-60kg） 

             (C)65 公斤。（60.1kg-65kg） 

            B.女子組： 

             (A)52 公斤。（48.1kg-52kg） 

             (B)60 公斤。（56.1kg-60kg） 

六、 參賽辦法及競賽相關規定：選拔賽競賽規則係依據 2018 年第 18 屆

亞洲運動會代表隊選拔賽競賽規程執行。 

七、 附則： 

（一） 入選代表隊之教練及選手，無故未能參加集訓或違反集訓相關

規定者，送本會紀律委員會審議後，報教育部體育署備查。 

（二） 教練、選手除名或遞補須經本會選訓委員會討論後，提報國訓

中心審議後行之。 

八、 本辦法經本會選訓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報國訓中心提「2018 年第 18

屆亞洲運動會運動人才培訓輔導小組」審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

時亦同。 


